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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就发〔2019〕54 号 

 

 

 

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基层治理和社事局、成都高新区社区发

展治理和社会事业局，各区（市）县就业服务管理局： 

为切实做好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，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 2020 届困难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

工作的通知》和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教

育局《关于转发<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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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困难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>的通知》精神，现

就在蓉困难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审核认定工作补充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关于“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”  

（一）申报补贴学生应提供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（以下

简称“低保证”），低保证载明的人员应包含申报学生本人，身份

信息应一致。 

（二）申请补贴学生不能提供低保证的，应提供相应的证明

材料。证明材料应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开具，也可由乡镇（街道）

政府或业务主管部门开具并加盖公章，证明材料须明确该学生本

学历层次就读期间属于城乡低保家庭，不得以贫困或特困等其他

方式模糊代替。 

（三）低保证明材料载明的人员不包含申报学生本人，但具

有直系亲属关系的，须由学生本人书面承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上

人员与本人的直系亲属关系。 

二、关于“残疾毕业生”和“贫困残疾人家庭毕业生” 

（一）以“残疾毕业生”类型申报补贴，须提供残联部门发放

的残疾证原件和复印件，残疾证持有人与申报学生信息应一致。 

（二）以“贫困残疾人家庭毕业生”类型申报补贴，应提供户

籍所在地经县级以上残联部门审核认定的贫困残疾人家庭证明，

证明材料上人员应包含申报学生本人。若证明材料载明的人员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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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含申报学生本人，但具有直系亲属关系的，须由学生本人书面

承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上人员与本人的直系亲属关系。 

三、关于“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”  

（一）院校可以通过“四川省大学生资助管理系统”查询到的

申报学生，可由院校提供清单（或查询网页截图）并加盖院校公

章作为申报材料。内容应包含助学贷款毕业生的姓名、身份证号

码、贷款时间等，签订助学贷款合同时间应处于本学历层次就读

期间。 

（二）院校无法通过“四川省大学生资助管理系统”查询到

的，可由申报学生提供本人的助学贷款合同复印件。签订助学贷

款合同时间应处于本学历层次就读期间。 

四、关于“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” 

（一）“四川省大学生资助管理系统”查询到的建档立卡贫困

户家庭的学生，应由院校统一提供名单并加盖公章，作为申报材

料提交。 

（二）“四川省大学生资助管理系统”无法查询到的建档立卡

贫困户家庭的学生，应由学生本人提供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证明材

料。证明材料可由申报学生户籍所在的县级以上扶贫部门开具建

档立卡书面证明，也可提供学生生源地的扶贫部门扶贫系统（指

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或当地的扶贫开发信息系统）查询网页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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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（打印后并经相关部门签章）。证明材料应与申报学生的基本

信息（姓名、身份证号码等）一致。 

五、关于“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” 

根据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649 号）、《国务院

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

14 号）、《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<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

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16〕115 号）、《特困人

员认定办法》（民发〔2016〕178 号）、《四川省农村五保供养工

作条例实施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238 号）、《四川省社会救助实施

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286 号），须提供民政或扶贫部门发放的毕业

生本人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。 

六、关于“有社保参保单位缴费记录是否纳入补贴范围” 

申报学生在毕业年度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记录的，

不得申报补贴。 

 

 

成都市就业服务管理局 

2019 年 10 月 29 日 

 

成都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29 日印发 


